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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和

资源”、“公司”或“本公司”）对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金额及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黄平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6号）核准，公

司以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方式向6名投资者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77,980,000股

新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8.5349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总额665,551,502.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18,020,000.00元（含税），实

际募集的资金金额为647,531,502.00元。（根据公司与主承销商、上市保荐人中

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扣除财务顾问及承

销费用20,000,000.00元后的金额645,551,502.00元转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上

述募集资金已于2017年3月31日全部到位，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01570003号《验资报告》”，确认

募集资金到账。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存储及管理情况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和要求以及《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在使用募集资金的过程中，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规定

的用途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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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等相关规定，公司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对应的子公司与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乐山市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及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于2017年4月17日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

三方监管协议》。在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

15000054898783），金额为20,000万元；在乐山市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开设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账号：020000028611），金额为44,555.1502万元。公司于2019年8

月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的议案》，同意变更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将原在平安银行成都分行营业部和乐山

市商业银行成都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募集资金全部转出，分别转至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和成都银行洗面桥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年10月，公司及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应的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乐山分行、成都银行洗面桥支行及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丙方）分别签

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元 

户名 募集资金专户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盛和资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乐山分行

（由平安银行成都

分行营业部转入） 

431190100100215477 200,000,000 383,623.25 

盛和资源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银行洗面桥支

行（由乐山市商业

银行成都分行转

入） 

1001300000670806 445,551,502 102,744,702.15 

合计 645,551,502 103,128,325.40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共变更了1个项目，涉及

金额为人民币39,466.62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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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变更项目情况如下： 

“年产2万吨陶瓷纤维保温制品项目”和“年产5万吨莫来石项目”原计划利

用海拓矿业现有场地实施建设，并以海拓矿业自产尾矿为主要原材料，为尾矿综

合利用项目，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项目推进过程中，国家对海南岛的定位发生

了变化。201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的指导意见》，提出“紧紧围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支持海南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新动能”，重点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虚拟现实

产业、海洋经济、现代农业等；“全面禁止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和低端

制造业发展，推动现有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型转变，加快构建绿色产

业体系”。根据上述政策，海南省严格控制对高能耗、传统制造业项目的审批，

使得两个募投项目建设无法按照原定计划推进。 

2020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2

万吨陶瓷纤维保温制品项目”、“年产5万吨莫来石项目”和“支付本次交易费

用”项目的节余资金变更为“年处理150万吨锆钛选矿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

司盛和资源（连云港）新材料有限公司负责实施。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事项已经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项目利用募集资金应投入金额39,466.62万元及募

集资金产生的利息，利用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4,463万元。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已于前期利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截至2017年5月30日，公司用流动资金支付重大资产重组审计、评估费用781

万元。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此出具了《关于盛和资源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瑞华核

字[2017]01570028号）。2017年6月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六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

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78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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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的本公司公告：临2017-052）。 

2020年5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00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变更后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意见,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详见公告：临2020-043）。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6月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项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

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不超过3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对资金需求的情况及

时安排借用资金的归还，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本公司公告：临2017-053）。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6月

1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告：临2018-033）。 

2018年6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为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

益，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3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项

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使用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对资金需求的情况及

时安排借用资金的归还，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详见公告：临2018-037）。本次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6月5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详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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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2019-058）。 

2019年6月1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为提高公司

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降低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

提下，公司决定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项资金仅限于与

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不超过3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对资金需求

的情况及时安排借用资金的归还，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详见公告：临2019-062）。本次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于2020年5月25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见公告：临2020-039）。 

2020年5月2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以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该项资金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

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总额不超过2.5亿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进展对资金需求的情况及

时安排借用资金的归还，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了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意见（详见公告：临2020-042）。 

（五）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97,515,313.57元，尚未使用

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余额为350,016,188.40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54.05%。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 

1 募集资金净额 647,531,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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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金额 

2 支付标的资产现金对价 -223,757,313.57 

3 用于可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支付的中介机构及相关费用 -7,810,000.00 

4 用于支付重大资产重组交易费用 -11,018,000.00 

5 年处理 150 万吨锆钛选矿项目 -44,630,000.00 

6 支付莫来石项目资金 -4,650,000.00 

7 支付陶瓷纤维保温制品项目 -5,650,000.00 

8 募集资金扣除手续费后利息收入 3,092,136.97 

9 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50,000,000.00 

10 募集资金余额 103,108,325.40 

 其中：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03,128,325.40 

尚未使用的原因：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

金项目“年处理150万吨锆钛选矿项目”尚处于施工建设阶段。 

剩余资金使用计划：本公司计划将剩余募集资金继续用于募集资金项目建

设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收益情况详见附表2《前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说明  

不适用。  

（三） 未能实现承诺收益的说明  

不适用。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86号）核准，向红石创

投等7名机构及自然人黄平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赣州晨光稀

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上简称“晨光稀土”）100.00%股权，其中通过发行

股份购买黄平和红石创投等6名机构合计持有的晨光稀土86.76%股权，通过支付

现金购买晨光投资持有的晨光稀土13.24%股权；向王晓晖等3名自然人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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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百瑞”）71.43%股权，其中通过发行股份购买王晓晖、王金镛合计持有的科

百瑞53.43%股权，通过支付现金购买罗应春持有的科百瑞18.00%股权；向文盛投

资等9名机构及王丽荣等14名自然人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海南文盛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上简称“文盛新材”）100.00%股权。交易完成后，晨

光稀土、文盛新材和科百瑞（公司在本次购买前通过子公司乐山盛和间接持有

28.57%股权）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该三家子公司的资产运行情况如下：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1）购入资产的过户情况 

2017年2月9日，经赣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晨光稀土就本次交易项下

的标的资产—晨光稀土100%股权过户事宜完成了工商备案。本次工商变更登记

后，盛和资源直接持有晨光稀土99.99%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盛和资源（德昌）

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晨光稀土0.01%股权。 

2017年2月9日，经峨边彝族自治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核准，科百瑞就

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科百瑞71.43%股权过户事宜，取得了峨边彝族自治

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后，盛和资源

直接持有科百瑞71.43%股权，通过控股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科百瑞28.57%股份。 

根据文盛新材就本次交易向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递交的章程修正案及企

业信息查询单，文盛新材就本次交易项下的标的资产—文盛新材100%股权过户

事宜完成了工商备案。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后，盛和资源直接持有文盛新材99.99%

股权，通过全资子公司盛和资源（德昌）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文盛新材0.01%股权。 

（2）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实施情况 

2015年11月9日，盛和资源与红石创投等15家机构和黄平等18名自然人针对

晨光稀土100%股权、科百瑞71.43%股权、文盛新材100%股权分别签署了《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2016年5月5日，上述各方签订了《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7年2月10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7）

01570001号），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17年2月10日，盛和资源已购买晨光稀土

100%股权、科百瑞71.43%股权、文盛新材100%股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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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2,148,513.00元，累计股本为人民币1,272,148,513.00元。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7年2月23日提供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盛和资源已于2017年2月23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 

（二）资产、负债账面价值变化情况（合并报表） 

1、赣州晨光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额 346,574.40 288,379.60 252,594.76 217,908.82 

负债总额 190,961.79 142,911.02 117,660.10 89,214.16 

所有者权益总额 155,612.61 145,468.58 134,934.66 128,694.66 

2、文盛新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额 252,084.68 291,255.18 254,601.53 225,933.58 

负债总额 109,952.21 147,140.52 116,991.19 104,864.52 

所有者权益总额 142,132.47 144,114.66 137,610.34 121,069.06 

3、科百瑞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资产总额 34,861.61 27,118.22 29,830.41 22,310.51 

负债总额 16,342.53 11,171.54 15,521.48 9,606.31 

所有者权益总额 18,519.08 15,946.68 14,308.93 12,704.20 

（三）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取得晨光稀土、文盛新材和科百瑞100%股权前后，三家标的公司均主要

从事原有的业务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经营情况基本上良

好。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三家标的公司主要经营数据（合

并数据）如下： 

1、晨光稀土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28,417.72 331,433.69 323,907.22 260,554.93 



9 

营业成本 386,594.06 293,887.56 287,912.12 212,082.52 

归母净利润 10,561.15 12,396.59 12,026.21 22,298.12 

扣非净利润 8,700.60 10,129.28 11,169.54 22,369.20 

2、文盛新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29,143.85 156,658.24 154,850.45 129,654.18 

营业成本 114,179.33 122,805.69 113,912.41 93,778.17 

归母净利润 -1,783.31 9,201.98 20,135.05 19,604.35 

扣非净利润 -6,183.88 9,540.93 19,962.98 19,785.13 

3、科百瑞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82,385.25 84,158.80 56,473.88 57,853.98 

营业成本 75,711.64 80,549.88 52,523.85 51,519.40 

归母净利润 2,572.40 1,979.73 2,472.73 4,685.07 

扣非净利润 2,568.22 1,918.03 2,302.27 4,649.20 

（四）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业绩承诺事项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与黄平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黄平承诺，晨光稀

土2016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9,900.00万元，2016年和2017年度净利润累计不

低于人民币22,600.00万元，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度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

币38,200.00万元。以上净利润为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根据公司与文盛投资、海南文武贝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武贝投资”）

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文盛投资、文武贝投资承诺，文盛新材

2016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10,900.00万元，2016年和2017年度净利润累计不

低于人民币24,600.00万元，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度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

币41,500.00万元。以上净利润为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根据公司与王晓晖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王晓晖承诺，科

百瑞2016年度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2,230.00万元，2016年和2017年度净利润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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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于人民币5,610.00万元，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度净利润累计不低于人民

币9,220.00万元。以上净利润为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2016年度标的公司业绩承诺事项完成情况 

2016年度，盛和资源进行年度审计时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标的企业晨光稀土、科百瑞、文盛新材扣除非经常

损益后的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与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进行

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瑞华核字[2017]第01570012号、第01570013号、

第01570011号）。经审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三家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实

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晨光稀土 11,026.95 9,900.00 1,126.95 111.38 

科百瑞 2,321.55 2,230.00 91.55 104.11 

文盛新材 13,363.74 10,900 2463.74 122.60 

综上所述，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三家标的资产实际盈利情况完成了 2016

年度盈利预测目标，兑现了 2016 年承诺业绩。 

2、2017年度标的公司业绩承诺事项完成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8]第

02090004号、瑞华核字[2018]第02090003号、瑞华核字[2018]第02090005号，晨

光稀土、科百瑞和文盛新材2016-2017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晨光稀土 33,396.15 22,600.00 10,796.15 147.77 

科百瑞 6,970.75 5,610.00 1,360.75 124.26 

文盛新材 33,148.87 24,600.00 8,548.87 134.75 

上述三家标的公司 2016-2017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达到利润承诺方的业绩承诺。 

3、2018年度标的公司业绩承诺事项完成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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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核字[2019]第

02180005号、瑞华核字[2019]第02180008号、瑞华核字[2019]第02180006号，晨

光稀土、科百瑞和文盛新材2016-2018年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晨光稀土 44,565.69 38,200.00 6,365.69 116.66 

科百瑞 9,273.02 9,220.00 53.02 100.58  

文盛新材 53,111.85 41,500.00 11,611.85 127.98 

上述三家标的公司 2016-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达到利润承诺方的业绩承诺。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

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 

特此公告。 

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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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6,555.1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0,950.18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30,950.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9,466.62         2017 年 26,487.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59.30%         2018 年 - 

          2019 年 - 

          2020 年 4,463.00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止日项目

完工程度） 

1 

年产 2 万吨陶瓷

纤维保温制品项

目 

年处理 150 万吨锆钛

选矿项目 
20,000.00 565.00 384.13 20,000.00 565.00 384.13 -180.87【注一】 不适用 

2 
年产 5 万吨莫来

石项目 

年处理 150 万吨锆钛

选矿项目 
20,178.00 465.00 44.52 20,178.00 465.00 44.52 -420.48【注二】 不适用 

3 
支付重大资产重

组交易费用 

年处理 150 万吨锆钛

选矿项目 
4,001.42 3,682.80 3,682.80 4,001.42 3,682.80 3,682.80 - 不适用 

4 
年处理 150 万吨

锆钛选矿项目 

年处理 150 万吨锆钛

选矿项目 
- 39,466.62 4,463.00 - 39,466.62 4,463.00 

-35,003.62【注

三】 
11.31% 



13 

5 

支付重大资产重

组标的资产现金

对价 

支付重大资产重组标

的资产现金对价 
22,375.73 22,375.73 22,375.73 22,375.73 22,375.73 22,375.73 - 不适用 

注 1、2：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主要系项目终止后，因项目无法执行，取消合同后回收的款项。 

注 3：年处理 150 万吨锆钛选矿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预计项目完工进度仅为 11.31%，故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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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 

年处理 150 万

吨锆钛选矿项

目 

不适用 
预计年均净利润 

15,847.68 万元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支付重大资产

重组标的资产

现金对价 

不适用 

晨光稀土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度净利润累

计不低于人民币

38,200.00 万元，文盛新

材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度净利润累计不低

于人民币 41,500.00 万

元，科百瑞 2016 年、

2017 年和 2018 年度净利

润累计不低于人民币

9,220.00 万元。 

34,633.99  23,578.30 11,350.24 116,150.07 是 

注 1：年处理 150 万吨锆钛选矿项目正在建设过程中，因此暂未产生效益。 

注 2：支付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现金对价实现效益情况详见“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相关资产运行情况”之“（四）2016 年度、2017 年

度和 2018 年度业绩承诺事项完成情况”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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